
茂名市博贺湾红树林营造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场地土方工程）施工招标公

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茂名市博贺湾红树林营造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场地土方工程） 已由广

东茂名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以茂滨海经发批[2022]60 号文批准立项建设。招

标人为茂名滨海新区建设项目服务中心，建设资金来自省自然资源厅自然生态修复专项

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工程总承包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2. 工程概况与招标内容

2.1 工程概况：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茂名市博贺湾红树林营造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基

槽挖泥及吹填淤泥。

2.2 招标范围：本项目工程内容（具体以工程量清单为准）施工总承包，标段划分

定为 1个施工合同，计划施工工期 50 日历天。

2.3 招标控制价：12899942.28 元。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具备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营业执照和施工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广东省外企业须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录

入信息并通过数据规范检查显示正常登记，且投标人拟派人员必须已经在该平台录入。

3.2 拟委任的项目经理须持有市政公用工程二级（或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备有

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B证，目前未在其它在建项目担任项目经理。

3.3“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投标人被列为严重

失信主体或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或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投标活动依法予以限制，不接受其投标。

3.4 本次招标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本项目无需办理投标报名手续，招标文件于 2023 年 月 日发出，投

标人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www.gzggzy.cn）找到本项目的招

标公告后，下载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符合本项目资格要求的投标人根据招标文

件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及缴纳投标保证金或投标保证金银行保函或投标保证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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